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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長 同 意 書 

茲同意敝子弟  

（現就讀中國文化大學 系 年 班，學號 ） 

參加實務實習課程，並督促其遵守學校、系所及實習機構之規範和自身的交通、生

活及工作安全，並遵從學校指導教師及實習單位指導人員之教導。 

實習期間：依實習合約規定時間起訖，共計 320 小時。 

實習單位/部門（請依申請志願順序填寫）： 

1.                                                                        

2.              

3.      

 

免責聲明：立擔保同意書人於茲並特別聲明，本人子女於國內外因個人疏失、

天災、意外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等而導致個人人身安全受到包括傷害、死亡、

危害或財務上之損失，或是觸犯該國或本國法律者所衍生之一切糾紛，由立擔

保同意書人及子女自行負責或自行向該國或本國應責機構或人員進行求償。立

擔保同意書人決不會將責任歸咎予  貴校(系所)，且不會向  貴校(系所)或貴校

(系所)之法定代理人、受僱人、所屬之任何單位承辦人員提出任何法律訴訟，

本系所會協助學生實習保險與學生保險所需文件之提供。 

此致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收執 

立擔保同意書人（家長或監護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話：  

地址：    

本同意書確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並親自簽章，如有偽冒，願受校規處分並自負法律責任。 

學 生： (簽章) 

 

備註：請於同意 貴子弟進行實習申請後，將此表請 貴子弟轉交本系。 

【個資保護聲明】實習學生(本人)於實習申請時，以繳交「實習機構申請表」表示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以供文

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使用。 

學生家長 (以下簡稱您)閱讀下述聲明並簽名以示同意。 

【1】 您瞭解此書面同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同意本單位(觀光系)就實習特定目的範圍

蒐集、處理及利用您之個人資料。 

【2】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主辦單位：(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

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以或利用(5)請求刪除。 

【3】 本人已確實詳閱上述之同意書內容，並且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以供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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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學年度校外 

實習實習生契約書 

茲因實習事件，同意訂立本契約，約款如下： 

第一條 本校為使觀光事業學系學生理論與實務相配合，並增加實際經驗，特訂定本契約。\ 

第二條 學生之實習於二年級升三年級暑假起，95-101 學年度入學者實習時數需累計達 480

小時以上，94 學年之前、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者需達 400 小時以上；106 學年度以

後入學者需達 320 小時以上，平時實習者，以不影響上課學習為原則。寒暑假亦同。

暑假結束而未完成者，得繼續實習至累積時數完成止。 

第三條 實習方式採暑期實習一種。 

第四條 學生實習期間由專任教師、學術組員參與輔導及實習後追蹤檢討與改進。

第五條 實習完成後實習單位會提供實習考核表供本系作為分數之參考。 

第六條 違反實習規定之處分： 

(一) 凡至各實習單位實習，務必嚴格遵守該單位之規定，不得無故遲到、缺席或中途離

開，以維護本校與觀光事業學系的良好聲譽，違反者依相關規定懲處。 

(二) 經發現有刻意偽造實習合約書、實習工作時數及實習考核成績者依相關規定懲處。 

第七條 當事人申請得實習單位入選之後，不得任意反悔。而當事人未申請通過時，得參與第

二次實習單位評選。 

第八條 學生職責 

1. 遵守觀光專業倫理。若單位要求預先充實有關之專業知識，應先行準備。 

2. 自行負責往返實習單位之交通及食宿。若機構收取實習費用，學生應自行負責繳

納。 

3. 讓學校督導老師及單位督導瞭解實習情形及所遭遇的困難。 

4. 完成本系及單位規定之實習時數及作業。 

5. 遵守單位上下班時間，必須請假時，要事先報告單位督導同意，並於事後補足實習

時數。 

6. 服裝儀容方面應遵照單位的要求；參與單位舉辦與實習內容相關之各項活動。 

7. 學習與單位中的工作人員合作；瞭解並遵從單位及本系所有關實習的其他規則。 

8. 實習結束後，學生應完成單位所要求的工作紀錄與移交事項。 

9. 實習結束後需繳交實習心得報告，紙本及電子檔各一份留存至系上。 

第九條 因不可抗拒或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實習無法履行時，為維護自身權益，應於

一週內反應並依實際需求重新申請。 

第十條 本辦法之施行細則另定之。 

前述條款均為立約人所同意，恐空口無憑，特立本契約書一式為憑；如違反上述約款，以

校規嚴懲，後果自行負責。 

立約人 

系級：   學號：   姓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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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學生校外實習 

保密同意書 

本人 為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年級  班學生。

本人謹此同意，本人於校外實習期間，任何因工作上之機會，而知悉之任

何案情、秘密，皆不予洩漏。如因洩漏，致造成實習單位之損失，同

意自負責任，與學校無涉。 

 

 

學生姓名： 簽       章： 

學 號： 身分證號碼：

聯絡電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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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及同意書 

 

一、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學生實習保險作業需要，需蒐集、

處理及利用實習學生之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身分證號、

生日、性別、學歷、實習期間、實習機構、戶籍地址、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及其他足資證明或辨識個人資料之身分文件…等相關

資料。 

二、本校就實習學生所填具之上述資料，僅供本校執行各項實習管理

相關作業使用。 

三、實習學生就其提供之個人資料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向本校請求查

詢、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

等權利。 

四、如實習學生所提供之資料包含第三人之個人資料時，實習學生應

確認該第三人已知悉本同意書所載之相關事項及權利，並擔保已

取得第三人之同意授權本校依據本同意書之蒐集目的及使用期

限，使用第三人之個人資料。 

五、本校蒐集之個人資料為本校執行各項管理相關作業所必須，若提

供之資料不足或有誤時，本校將無法辦理實習投保各項管理作業。 

本人已充分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均予同意。 

 

 

立同意書人：  

(本人親筆正楷中文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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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 

一、中國文化大學告知個資當事人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事項： 

中國文化大學(下稱本校)基於提供在校及離校後之教育行政及服務、學生輔導及管  

理、校園生活、學習及活動，與其相關之推廣作業等目的，本校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

個人資料，相關蒐集、處理及利用皆以尊重您的權益為基礎。另依據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個資法)之規定，本校應向您明確告知以下事項，包括：蒐集之目的，個人資料之類

別，個人資料處理、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法，依個資法規定您得行使之權利及方

式。 

本校基於前述之目的，將蒐集您的以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性別、身分證字 

號、連絡資料、學歷資料、財務資料、父母資料等。另基於我國相關法令，本校得視情況

另蒐集您的健康紀錄。上述所蒐集之資料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之保存期限

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使用期間。上述所蒐集之資料利用地區以本國或經

您授權得使用之地區為主，利用對象以本校以及本校完成蒐集特定目的之相關合作對象為

主，使用方式以符合個資法之各項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蒐集、處理、利用、傳輸

與保存等。 

本校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個資法之規定，您可透過書面/電子方式行使以下權

利，除基於個資法與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外，本校均不會拒絕： 

(一)查閱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或請求製給個人資料複製本，惟本校依個資法第

十四條之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惟您應適當說明其原因及事實。 

(三)於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利用或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惟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之規定，本校因執

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本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若您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屬本校

辦理業務或作業所必須之資料，本校將可能無法執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 

您應確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屬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應由您本人依本

校之程序辦理更正。 

二、個資當事人同意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事項： 

(一)本人已收到並閱讀瞭解本同意書之內容。 

(二)本人同意中國文化大學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對本人之個人資料，有

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個資當事人簽名（請親筆簽名）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